附件1

广州南沙开发区规划研究中心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表

	岗位序号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资格条件

	
	
	
	学历学位
	专业
	专业技术资格或职称
	年龄
	其他条件

	01
	专业技术七级职员
	1
	211工程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以上学历及学位（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毕业者优先）
	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
	高级工程师
	40周岁以下
	1、同时具备211工程大学全日制城市规划或建筑学或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或景观建筑设计或风景园林专业本科学历及学位；2、具有连续三年或以上建筑设计或城市规划设计或城市规划行政管理工作经历；3、具有注册城市规划师资格。

	02
	专业技术七级职员
	1
	211工程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以上学历及学位（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同济大学、长安大学、中南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吉林大学毕业者优先）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
	高级工程师
	40周岁以下
	1、同时具备211工程大学全日制土建类专业本科学历及学位；2、具有连续三年或以上交通工程规划设计工作经历。

	03
	专业技术七级职员
	1
	211工程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以上学历及学位（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毕业者优先)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
	高级工程师
	40周岁以下
	1、同时具备211工程大学全日制土建类专业本科学历及学位；2、具有连续三年或以上建筑设计或管理工作经历；3、具有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

	04
	专业技术十级职员
	2
	211工程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以上学历及学位（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河海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毕业者优先）
	市政工程专业
	工程师
	35周岁以下
	1、同时具备211工程大学全日制土建类专业本科学历及学位；2、能熟练运用相关办公及制图软件；3、具有连续三年或以上市政工程规划设计工作经历。

	05
	专业技术十级职员
	1
	211工程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以上学历及学位（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毕业者优先）
	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
	工程师
	35周岁以下
	1、同时具备211工程大学全日制城市规划或建筑学或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或景观建筑设计或风景园林专业本科学历及学位；2、能熟练运用相关办公及制图软件；3、具备连续三年或以上城市规划设计工作经历；4、具有注册城市规划师资格。

	06
	专业技术十级职员
	1
	211工程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以上学历及学位（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毕业者优先）
	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
	工程师
	35周岁以下
	1、同时具备211工程大学全日制城市规划或建筑学或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或景观建筑设计或风景园林专业本科学历及学位；2、能熟练运用相关办公及制图软件；3、具备连续三年或以上城市规划设计工作经历。

	07
	专业技术十级职员
	1
	211工程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以上学历及学位（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毕业者优先）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
	工程师
	35周岁以下
	1、同时具备211工程大学全日制土建类专业本科学历及学位；2、能熟练运用相关办公及制图软件；3、具有连续三年或以上建筑设计工作经历。


